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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 及 公 民 社 会 刍 议

王 林 聪

  内容提要  公民社会是埃及近代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分化的产物。在埃及, 传统社会组织

与公民社会之间有明显的界限。埃及公民社会在生成模式上兼具政府主导和自发生长两种类

型。从整体看, 埃及公民社会尚处于初步发育阶段, 具有独立性不强、不成熟和过渡性等特

征, 公民社会组织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张力和差异性。现阶段埃及公民社会在政治民主化进

程中所起的作用有限, 尚难以形成自下而上推动民主的动力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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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林聪, 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研究员、国际关系研究室

主任 (北京  100007)。

  /公民社会 0 ( C iv il Society) ¹ 作为学术领域的一大热门话题在西方国家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

人们对它的确切定义一直争论不休, 至今尚无定论。更重要的是, 这一争议颇多、又有很深西方烙印

的 /公民社会0 术语, 如今在非西方国家亦广为流行, 且常常被用来分析这些国家存在的政治与社

会发展问题。然而, 这种源于西方语境的 /公民社会 0 对于解读非西方国家的各种社会现象究竟具

有何种效用? 特别是关于非西方国家公民社会与传统社会组织之间、 /国家 0 与 /社会 0 之间以及公

民社会的特征和地位等等, 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议题。本文以埃及作为研究对象, 拟围绕这些问题进

行初步探讨。

埃 及 公 民 社 会 研 究 的 兴 起 及 相 关 问 题

20世纪 90年代初, 公民社会研究在埃及逐渐兴起, 一些学者尝试用 /公民社会 0 诠释埃及

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例如, 现流亡在外的埃及社会活动家萨德 #埃丁 #易卜拉欣博士曾

任埃及开罗美国大学社会学教授, 是埃及公民社会研究的发起人之一, 著有 5阿拉伯世界的国家

与社会 6º、 5阿拉伯世界的公民社会与民主改造6» 和 5阿拉伯世界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化前景 6

等 ¼ , 这些研究成果基本上照搬西方公民社会的概念和分析模式, 以此评判埃及公民社会, 常常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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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ivil Society0 这一术语源于西方, 在我国常被译为 /市民社会 0、 /公民社会 0 或 /民间社会 0, 几种译法交叉使用。然

而, 这些译法在中文语境中却有微妙的差别, 其中 /市民 0 和 /公民 0 各有其特定范畴和内涵, 若相互替换很容易引起歧义。 /公民

社会 0 的用法实际上隐含公民主体的政治参与以及对国家权力的监督等内容。因此, 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倾向于 /公民社会 0 之译。

本文亦沿用 /公民社会 0 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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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政府对公民社会的压制。与此同时, 开罗大学政治学教授穆斯塔法 #赛义德撰写的 5埃及的公

民社会? 6¹ 以及穆海卜 #札齐所著 51981年至 1994年的埃及公民社会与民主化 6º, 专门对埃及
公民社会发展的现状进行探讨, 分析公民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困境等。实际上, 埃及公民社会之所

以受到人们的关注, 乃是埃及社会发展变化和国际环境等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 始于

萨达特时期的经济改革和政治开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埃及的社会现实, 并为公民社会的成长和

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批自治性和自愿性组织相继成立并开展活动, 包括同业公会 ( professional syn2
dicates) 在内的许多公民社会组织重新恢复了独立活动, 并在社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多党制逐

渐恢复, 允许反对党以合法的方式参与政治生活。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权威政权对社会的控

制有所放松。其次, 第一次海湾战争后, 在阿拉伯世界掀起了一场政治自由化波澜, 当权者基于

增强统治合法性的考虑, 推动政治改革, 实行选举, 鼓励政治参与, 甚至倡导公民社会建设。于

是, 构建公民社会成为当时朝野的一种呼声。 1992年前后, /公民社会 0 这个对埃及人而言的新

概念很快流行开来, 吸引了知识界和媒体的注意力。 1995年 6月, 埃及第一夫人苏珊娜 # 穆巴拉
克还发起了首届全国性非政府组织会议。学术界在开展公民社会研究的同时, 自然地将公民社会

与埃及民主化进程联系起来, 寻求破解民主化滞后之谜, 并且对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

充满了期待。

进入 21世纪以来, 有关埃及公民社会的研究便以多种形式展开, 专门的公民社会研究机构、期

刊等相继创立, 各种以公民社会或非政府组织为主题的学术研讨活动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其中, 自

2003年以来出版的年度研究报告 5阿拉伯世界的公民社会与民主化 6 产生了重要影响。随着研究的

广泛展开, 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对公民社会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他们不再相信欧洲中心论者所宣称的

/欧洲创造出来的公民社会不能扎根于伊斯兰社会 0 的论调。» 许多穆斯林学者认为, 公民社会在阿

拉伯国家早已存在, 甚至将根植于血缘、婚姻或部落纽带的传统社会组织看做是公民社会的一部

分。¼ 与此同时, 国内也开始关注该议题, 探讨公民社会在中东国家的发展状况及其特征。½ 或从

/非政府组织 0 ( NGO ) 视角, 分析诸如埃及等中东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属性及其作用。¾ 有学者还提

出, 传统的伊斯兰国家存在独特的、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 尽管它不能直接参与最高权力; 也正是这

种公民社会的存在, 使得伊斯兰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出现复兴原旨教义的民间运动, 以纠正统治者对正

道的偏离。¿ 还有一些人认为, 历史上的乌里玛、苏菲派教团等活动, 构成传统伊斯兰国家的公共领

域。然而, 这种笼统地将一切与政府抗衡的力量都归入公共领域, 或曰公民社会, 显然是不妥当的。

一方面, 在中东历史上, 无论是乌里玛阶层, 还是苏菲派教团, 其内部构成复杂、分化悬殊、差异甚

大, 既有纯粹的民间组织, 具有相对独立性, 又有同官方联系密切, 隶属于权力阶层的一个组成部

分; 另一方面, 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乃是资本主义兴起后社会大分化的结果, 它与古代社会的民间

组织有着严格的区别。这里的关键是廓清公民社会的基本内涵, 区分传统社会组织与公民社会之间的

界限。

公民社会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社会分化的产物。尽管 /公民社会 0 一词在不同时期其内涵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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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定的差异, ¹ 但是按照其基本属性可以将公民社会界定为: 介于国家和家庭之间的、由自愿组织

或自治机构所组成的领域。公民社会组织的最基本特征是自治性和自愿性, 在同国家的关系上具有相

对独立性。换言之, 公民社会组织是一种自愿性团体, 是由个人、团体按照非强制原则和契约观念进

行自主活动的、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自治组织。公民社会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公民身份和独立自主的

地位, 排斥人身依附关系。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不能笼统地将独立于国家的各种民间社会组织全

部归入 /公民社会0。

传统的民间组织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 是基于血缘、地缘或族缘、教缘等形式连结在一起的民间

机构, 其族长、教长主宰着传统社会组织, 维护其利益, 甚至可以与政府相抗衡, 使政府权力难以完

全伸入到传统民间社会内部。更重要的是, 传统社会中的民间组织内部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 实行等

级制和家长制, 强调成员对于组织的忠诚和效忠。传统的民间组织就其性质而言, 是一种 /缩小了

的政权形态 0, 它一旦坐大, 国家政权就面临解体的风险。一些秘密组织、帮会、宗教极端组织, 更

具有强制性和破坏性。因此, 在传统社会中, 强大的民间组织往往是一种消极力量, 可能危及政权的

生存, 导致国家的分裂或衰落。相反, 强大而成熟的公民社会组织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力量, 可以有

效监督政府, 抑制独裁和专权, 促进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和推动社会进步发展。可见, 传统社会组织

与公民社会之间有本质上的区别。当然, 传统社会中的民间组织构成复杂, 情况各异, 变化多样。随

着时代的变化, 一些传统社会组织会逐步向公民社会演变。例如传统的自治性宗教慈善组织, 其活动

已具备公民社会的某些属性, 因而成为现代公民社会生成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埃及历史上, 形形色色的传统社会组织可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甚至有时能够同政府相抗衡,

但就其组织内部而言仅是一种依附关系, 并不具备公民社会组织的基本属性。例如, 埃及社会长期存

在大量行会组织, 其中以手工业最为明显, 诸如皮箱匠行会、珠宝匠行会、铜匠行会, 等等。不同行

业的小作坊结成行会, 各行会有自己的行头 (谢赫 ) 和行规, 其组织形式如同金字塔, 顶端是行头,

中间是行会会员, 学徒处于底层。行会内部是一种封建宗法关系。行头通过推选产生或世代相传。进

入 18世纪后, 行头逐渐变成了包税商, 凡向政府提前缴纳一定数额税款者, 即可取得行头资格。随

着埃及近卫军的瓦解, 行会组织又多为近卫军士兵及其子孙把持。行头包税商所关心的不是发展生产

和本行会成员的利益, 而是像农村包税人一样向行会成员进行敲诈勒索。º 从这些情况看, 埃及封建

手工业行会还算不上公民社会组织。

伴随着埃及迈入近代历史发展阶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产生, 并引起社会分化的加剧, 许多

富商充当包买商的角色, 或身兼手工工场主, 开展资本主义性质的经营活动, 新兴商业资产阶级出

现。开罗等地的商人还组成商会, 在埃及社会中作用日益增强。与此同时, 具有一定独立性的、自愿

性的民间团体, 诸如亚历山大希腊人协会、地理协会、伊斯兰福利协会、科普特人昌盛协会、埃及工

会以及自由职业者同业公会等相继出现, 其中, 埃及新型政党组织 ) ) ) 祖国党于 1907年宣布成立。

它们在性质上有别于传统社会组织, 尽管力量弱小, 影响有限, 但仍具有公民社会组织的属性。

值得注意的是, 受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和现代组织观念的侵染, 一些传统的民间组织也在发

生转变, 有的逐渐向公民社会组织转型。例如, 1928年成立时穆斯林兄弟会是典型的传统民间社会

组织。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风雨洗礼之后, 目前正在由激进趋向温和, 由封闭走向半开放, 兼具传统

社会民间组织和某些公民社会的特点。尽管这种转型具有不确定性, 但它说明传统社会组织在一定条

件下存在着向公民社会过渡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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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概念有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古典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概念 ( 18世纪以前 ) 强调文明社会与原始野蛮社会的区分,

公民社会、文明社会、政治社会是三位一体的; 近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概念 ( 18世纪初 ~ 20世纪 90年代前 ) 强调公民社会与政治

社会的分离; 当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概念 (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 则是建立在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公民社会的三分基础之上, 强调

公民社会与经济社会的分离。

参见杨灏城著: 5埃及近代史 6,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版, 第 13页。



埃 及 公 民 社 会 的 发 展 特 点

如上所述, 19世纪上半叶, 埃及公民社会组织就已经出现, 亚历山大希腊人协会被看做是最早

的公民社会组织。然而, 在当时条件下, 埃及公民社会的发展缺乏推动力, 传统社会力量遏制着公民

社会组织的正常发育, 公民社会还处于萌芽期。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后, 一方面, 埃及传统社会力

量遭受打击; 另一方面, 公民社会的正常发展空间也受到挤压和破坏。 1922~ 1952年君主立宪时期,

政治上的多党制和多元化为埃及公民社会发展创造了时机, 各种民间自治组织乘机发展起来, 公民社

会获得了短暂的发展。此后, 在纳赛尔时期一党制单一政体下, 政府强化对社会的控制, 社会组织受

到严格限制, 有的被迫停止活动。20世纪 70年代中期以来, 伴随着埃及政府的经济开放政策和政治

变革, 许多社会组织恢复了活动, 各种自治、半自治性民间协会相继成立, 且日趋活跃, 其影响力逐

渐扩大。有统计显示, 1900年埃及民间社会组织数量仅为 65个, 1925年增至 300个, 1960年有 3

195个, 1976年有 7 593个, 1990年又增至 12 832个, 其会员人数达 300余万。¹ 2005年, 民间社会

组织已超过 19 000个, 2007年达到 23 200个。º 从整体规模看, 埃及民间社会组织呈现较快增长势

头, 表明公民社会在埃及取得了初步发展。

公民社会在埃及的发展, 反映了在快速进步的时代人们对社会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政治参与

等多元化需求, 这是公民社会成长的内在动力。例如, 下层群众对于社会服务和社会援助需求 (诸

如住房、健康、教育、食品供应、建清真寺、诊所, 关心特殊阶层和妇幼保健等 ) 的不断增长; 中

等和中上阶层对于文化、职业、政治诉求等方面的愿望, 等等。当政府无法及时有效提供相关公共产

品和服务时, 数以千计的服务机构、慈善团体、职业协会、妇女组织、文化机构等社会组织便应运而

生。同时, 伴随着政府推行开明政策, 对社会控制程度降低, 自由空间的逐步扩大, 民间社会组织跨

地区、跨境活动日趋增多, 大大丰富了公民社会组织, 有助于公民社会朝开放、宽容的方向发展。

公民社会在埃及是一个极为庞杂的领域, 公民社会组织包括了同业公会、工会、商会以及宗教慈

善机构等, 其构成成分复杂, 大小规模不等, 并呈现如下特点:

11埃及公民社会在生成模式上既有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导, 又有自下而上的自发生长, 两种类型

兼而有之。  其中, 政府主导型模式更为明显, 由此决定了埃及公民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不强, 对政府

具有一定的依附性。当然, 同一组织在不同时期与政府的关系也不尽相同, 有的受制于政府, 具有明

显的依赖性, 有些则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或半独立性。

21公民社会组织之间在观念及价值取向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公民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

集合体。通常情况下, 各公民社会组织在价值取向、政治主张、社会理想等方面虽各不相同, 但以相

互尊重和宽容为前提。然而, 埃及公民社会组织之间, 特别是具有明显宗教特色的社会组织与世俗性

组织之间在价值取向上截然对立, 分歧严重, 相互排斥, 缺乏宽容。这种分歧还表现在不同宗教性社

会组织 (例如, 科普特人与穆斯林 ) 之间。值得注意的是, 穆斯林兄弟会对公民社会的渗透影响着

公民社会发展的方向。20世纪 90年代初, 穆斯林兄弟会就逐步掌握了律师公会、工程师公会、医生

公会等的领导权, 占据了工程师公会中 43个席位中的 41个, 药剂师公会 12个席位中的 10个, 医生

公会 12个席位中的 11个。» 埃及公民社会中的这种巨大张力是中东国家的普遍现象, 它不仅损害社

会发展和稳定, 也潜伏着巨大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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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公民社会组织在发展水平及规模上具有不平衡性。  宗教性组织快速发展是比较突出的现象。

有学者统计, 20世纪 60年代, 伊斯兰民间社会组织占总数的 16%, 70年代达到总数的 30%, 90年

已占 43% ; 科普特民间社会组织占 9%。¹ 同时, 即使在从事不同专业的自由职业者团体 ) ) ) 同业公

会, 其规模因行业及从业者人数的不同而差别很大。规模较大的有 10万之众, 如教师公会 ( 75万 )、

商人公会 ( 31万 )、农艺师公会 ( 25万 )、工程师公会 ( 20万 )、律师公会 ( 15万 )、医生公会 ( 10

万 )。º 数万人以内者如记者公会、体育工作者公会和药剂师公会等。近年来, 埃及官方统计显示,

在现有 23 000个民间社会组织中, 约 14 600个在城市, 800个在农村, 600个在沙漠地区。» 这种分

布的不平衡说明公民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仍然较低。

公民社会组织成熟的标志是其享有充分的自治地位, 能够有效维护公民的权益, 有效制约政府的

权力。同时, 各个公民社会组织之间是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竞争性关系, 即充分尊重各自

的利益表达和信念; 公民社会组织内部成员之间是平等和宽容的。从上述埃及公民社会组织的特点来

看, 埃及公民社会尚处于发育和形成中, 具有明显的不成熟性和过渡性特征。

公 民 社 会 在 埃 及 民 主 化 进 程 中 的 作 用

长期以来, 学术界的一个普遍看法是: 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它既是民主政治得以生成的

社会基础, 反过来又是维系和巩固民主制度的社会肌体, 公民社会与民主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有

的学者甚至将公民社会视为民主化的充分条件, 提出 /没有公民社会就没有民主化 0¼。然而, 具体

到不同地区或不同国家, 公民社会对政治民主化的作用是不相同的, 甚至是不确定的。对于这种现

象, 美国学者塞缪尔 #亨廷顿曾直截了当地说, 在多数穆斯林国家, 原教旨主义运动支配、甚至操纵

着反对现政权的力量; 信奉自由民主的反对派团体几乎不存在, ,在穆斯林社会, 确实有壮大的公民

社会出现, 但这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公民社会, 而不是一个世俗的、自由主义的公民社会。½ 从中可

以看出公民社会状况在中东地区的复杂性。实际上, 公民社会对民主的作用是有条件的, 公民社会并

不必然带来民主。因此, 对于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 还需要谨慎以观, 避免简单化。

埃及公民社会对民主化的作用究竟如何? 这实际上取决于公民社会主体状况及其发展条件的变

化。一方面, 公民社会组织的快速增长为埃及政治民主化进程注入了动力。从 30多年来埃及社会发

展来看, 公民社会组织由少到多, 由弱到强, 特别是同业公会、工会、商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日益突

出, 构成自下而上推动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其中, 同业公会是埃及社会团体中最富有政治气息的

利益集团, 尤以律师公会、工程师公会、医生公会和记者公会影响颇大。同业公会关注民主和自由问

题, 要求政府取消 /紧急状态法0 和一切限制自由的法律, 允许自由成立政党和发行报刊, 释放政

治犯。同业公会常常在一些事关国家大政方针上表达不同的意见。1993年政府为了遏制伊斯兰主义

势头, 颁布了公会选举法, 规定选举产生至少要有全国会员大会半数会员参加方能生效, 从而使穆斯

林兄弟会控制的公会理事会成为非法。从而引发律师公会、工程师公会举行静坐和游行, 指责政府颁

布该法是 /背叛民主 0 和 /新的专制 0。近年来, 律师公会、记者公会还频频向政府施压, 要求扩大

自由, 推进民主。

但是, 另一方面, 由于埃及公民社会组织的不成熟性以及政府的限制, 公民社会对民主化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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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极其有限。 20世纪 90年代, 有研究者发现, 埃及民间组织约占阿拉伯世界 ( 70 000个公民社会

组织 ) 的 1 /3以上, 但只有 49%的民间组织的活动和职能是积极和有一定作用的, 其余一半则是不

积极的, 其作用微乎其微。¹ 如今, 每年新增民间社会组织数以千计, 然而, 量的积累并没有达到质

的提升, 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 公民社会不成熟性和过渡性问题依旧突出。究其

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的束缚、世俗化程度有限, 又有权

威政权的控制统治, 等等。其中, 公民社会主体自身问题是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公民社会是一个

利益多元体, 但是埃及公民社会主体成分更为复杂 (如上所述 ) , 各社会组织之间分歧尖锐, 斗争激

烈, 尤其在世俗性社会组织与宗教社会组织之间对垒明显, 鸿沟甚巨, 价值取向截然相反, 难以形成

一种平等、宽容、节制的多元化社会认同和社会价值共识。半个世纪以来, 政教关系话题一直是埃及

社会中的最敏感问题, 常常被有意回避, 足以说明社会宽容氛围有限。在这种背景下, 宗教势力在公

民社会组织中的强势影响无疑增加了人们的疑虑, 特别是穆斯林兄弟会对于公民社会组织的渗透和控

制, 表面上增加了与政府抗衡的砝码, 似乎有利于制约政府的权力, 但实际上, 由于穆斯林兄弟会尚

在转型中, 并不完全具备现代公民社会组织的属性。因此, 它对于民主化进程而言仍然是个未知数,

不能排除其以利用公民社会组织为手段, 达到控制社会、抗衡政府, 最终控制政权的目的。就此而

论, 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 削弱政府权能并不等于可以建立强大的现代公民社会, 进而推进民主

化; 公民社会的壮大只有建立在现代公民意识基础上, 才能形成与民主化的良性互动。

正是基于上述复杂情况, 埃及政府既要维护其权威统治, 巩固既得利益, 实行有限的政治自由

化, 又要通过种种手段加强对社会的控制, 并且力图将公民社会的发展纳入政府管控的轨道。为此,

政府颁布了 5民间协会和机构法6 ( 1964年 ) , 并于 1999年和 2002年两次进行修订。该法规定, 民

间协会应具有公益性质, 民间协会的成立须经社会事务部批准, 并受其监督, 禁止民间协会参与政治

或宗教争论; 禁止成立秘密组织; 禁止民间协会在未征得政府主管部门允许的情况下, 接受国外捐赠

或向国外转移资金; 协会或组织每年要向主管部门提交年度报告, 说明本协会或组织的活动和财务等

情况; 不得违反法律规定, 擅自进行募集捐款等有损国家利益的活动。此外, 政府还主导成立各类联

合会, 通过设立专门的扶持基金, 控制和引导民间组织从事社会福利和公益活动。实际上, 政府强化

管制的诸措施, 既有遏制穆斯林兄弟会等宗教势力向公民社会渗透的目的, 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

民社会的发展。

总之, 历史与现实条件、宗教文化传统、民族特性或政治体制等多方面因素影响着埃及公民社会

的发育和成长。当前, 埃及公民社会的发展既面临来自政府的控制, 又面临来自宗教势力的渗透, 在

整体上仍处于初步发展时期, 对民主化的推动力相对有限。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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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lAnalysis of Iran . s Hard- line Stance on Nuclear Issue

J iang Zhen pp15- 11

  Iran has been mainta in ing a tough stance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nuclear issue. F irs,t the log ica l
source o f this stance is that Iran considers its nuclear
non- pro liferation att itude is i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unity o f rights and dut ies, and therefore it has the
leg it imacy of its nuclear activ ities. Secondly, Iran
th inks its nuclear hard - line po licy reflects the
consistency connected the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streng th w ith the nationa l interests of Iran. Th irdly,

hard- line po licy of Iran upholds the necessity and
possibility o f success. The reason o f this necessity
com es from Iran . s historica l experience and
consideration of the curren t security situation; the
possibility comes from Iran . s ow n geopo litica l
position and strateg ic resources o f the se lf -
confidence, and of course, Iran has an opt im istic
assessment on the re lations be tw een major pow ers
presen.t

TheW estAsian C ivilization of theW ritings ofM arx and Engels

AnW eihua pp112- 19

  W est A sian C ivilization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 ry o fw orld civ ilization. In the ir
books, M arx and Engels described the
character istics o f the trad itional mode o f production
in w estA sia, and situa tions ofA ssy rian, Sumerian,
A rabs, Jew s and other ethn ic groups, w estern A sia
in the East- W est traffic status and changes in trade

routes, the modern po litica l ent ity, and relig ious
be lie fs and teach ing international relat ions in w est
A sia. This description and discussion conformed to
the re levant characteristics o f the tim es, and has
gu id ing significance on our current ana lysis and the
study o fmodern w estern A sia soc iety.

Discussion on C ivil Society in Egypt

Wang L incong pp126- 31

  The c iv il society in Egypt is a product of soc ia l
differentiation in recent histo ry of development
stage. There is a clear boundary betw een traditiona l
social organ izations and c iv il society. The generating
mode l of Egyptian c iv il society displays bo th in types
of governmen t- led and self- g row th. A s a who le,
Egypt. s civ il society is st ill in the in it ial develop2
mental stage w ith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w eak inde2

pendence, mature and transitiv ity, and there ex ists
great tension and difference w ith in the organizations
of the civil soc iety. These characterist ics determ ine
the lim itation of the ro le o f the civ il society in
process of po 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Egyp,t and it
is difficult to form a bottom - up mechan ism to
promo te democracy in th is civil soc 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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